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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景控股”、“公司”）于2022年2月

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2〕第15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于2022年3月3

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对《关注函》部分事项进行了回复，现将剩余事项回复如下： 

2022 年 2 月 2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以下简

称《公告》）称，原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信所”）因客观条件预计无法按期完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工作，经协商不再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拟改聘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

构。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在函询立信所、中兴华所的基础上，核实并

说明以下事项： 

2. 请说明立信所已开展的年审工作的具体内容、工作进度，管理层与立信

所在前期沟通过程中就年审相关事项是否存在分歧或争议事项，审计过程中是

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等，并请立信所说明不再担任你公司年审

会计师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上述情形，与后任会计师的沟通情况，并提供书

面陈述意见。请你公司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进行核实，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回复】： 

1.立信所已开展的年审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工作进度： 

（1）了解公司及其环境； 

（2）识别和评估公司财务报表层次以及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

的重大错报风险，包括需要特别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即特别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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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考虑确定总体应对措施； 

（4）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相应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2.管理层与立信所在前期沟通过程中就年审相关事项不存在分歧和争议事

项，也不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结论： 

经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函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为由于疫情导致立信所人手不足，且公司 2021 年新发生交

易涉及的审计工作量较大，立信所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2021 年度审计工作，经双

方协商一致，不再担任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未发现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本次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 

4.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结论： 

经与公司管理层沟通、函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为由于疫情导致立信所人手不足，且公司 2021 年新发生交

易涉及的审计工作量较大，立信所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2021 年度审计工作，经双

方协商一致，不再担任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未发现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本次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所回复】： 

1.立信已开展的年审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工作进度 

在 2022 年 2月 23日前，立信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1）了解绿景控股及其环境； 

（2）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以及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认定层次的重

大错报风险，包括需要特别考虑的重大错报风险(即特别风险)等； 

（3）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考虑确定总体应对措施； 

（4）针对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相应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其中针对贵部下发的《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2〕第 90号）所述营业收入确认与扣除和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等相关事项的具

体工作内容，可参见我们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针对该关注函出具的相关回复。 

由于尚未完成相关工作，我们无法针对包括上述《关于对绿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90 号）所述营业收入和存货减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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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内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2.管理层与立信所在前期沟通过程中就年审相关事项是否存在分歧或争议

事项，审计过程中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我们与管理层的前期沟通过程中就年审相关事项不存在分歧和争议事项，也

不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 

3.立信不再担任公司年审会计师的具体原因 

由于疫情导致人手不足，且绿景控股 2021 年新发生交易涉及的审计工作量

较大，我们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2021 年度审计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我们不再

担任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4.与后任会计师的沟通情况 

我们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

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相关规定与后任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我们收到了绿景控股拟聘任的 2021 年度年审会计师——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沟通函》，我们已就该函所提及的“（1）是否发现

该公司管理层存在正直和诚信方面的问题；（2）贵所与该公司管理层在重大会

计、审计等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3）贵所向该公司治理层沟通的管理层舞

弊、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以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4）贵所认为导致该公

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向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作出了书面回复。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日 

 


